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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謂勞動派遣？請說明我國現行勞動派遣立法的重要內容。（25 分）

二、為推動勞資雙方締結團體協約，勞動部採取那些鼓勵或輔導的行政措

施？同時，對於上市（櫃）公司採取那些具體作法，以提升其簽訂團體

協約之意願？（25 分）

三、勞動事件法是行政院和司法院一起合作，企圖以更有效率的司法程序，

處理勞資爭議並保障勞工權益之重要立法。請舉出五項重要內容說明

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為解決勞工保險基金瀕臨破產問題，在勞工行政和立法上，有何解決之

道？請分析之。（25 分）


